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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 13251號楊德東等 20人聲請解釋案不受理決議 

協同意見書 

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

 

  會台字第 13251 號釋憲聲請案涉及集村興建農舍之政策

及其相關執行法令，顯示立意良好的政策若執行不當，反而

造成災難的具體事例，本席贊同不受理結論，爰提供協同意

見如下： 

 

一、「集村興建農舍」立意良好，但執行規劃失當，造成農地、

農村俱受破壞之結果： 

     民國 89 年修正公布農業發展條例，將原來的「農地農

有」、「農地農用」政策修改為「開放農地自由買賣」、「農地

興建農舍」兩大政策，為國內農業政策之大轉折。為實現農

地興建農舍政策，內政部與農委會於民國 90 年發布「農業用

地興建農舍辦法」（下稱 90年辦法），除允許農民個別興建農

舍（第 7 條）外，另規定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（第 8 條），其

創意理念為將分散的農舍集中興建，避免農業用地零碎化，

集中興建公共設施，將農舍對於農地與農村的傷害降到最低，

以求維護農業永續發展，並保留農村優美景觀。 

     集村農舍係借重德國經驗，德國亦曾面臨農家所得相對

偏低及農村人口外流等農村轉型問題，透過整體性的農村規

劃與建設手段，改善農村發展，並維護農村傳統風貌。1因此

德國農村並沒有農舍零星分散在農地的現象，而是集中成村，

保留大片農地，形成怡人的農村景致。然而集村農舍政策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參林宏毅，台灣集村農舍之研究−以南投市為例，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

所碩士論文，頁 37，2008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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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執行 9年（從 90 年至 99年）的結果，卻成為農村夢魘，

不僅破壞農村景觀，且成為破壞優良農地的殺手。集村農舍

之配合農地多位於偏遠無價值之荒野山坡地，而農舍則多興

建於緊鄰市區之優良農地。90年辦法並未要求提供作為興建

集村農舍之配合農地位於同一使用分區，故實際執行結果，

根據農委會之統計，從 90 年 4 月 26 日至 99 年 6 月 30 日之

9 年間，集村興建農舍之案件共 85 件，其中建築基地位於特

定農業區者有 53件，占 62.99%，位於一般農業區者占 12.50%

（合計占 75.49%）。然而集村興建農舍之配合農地之使用分

區，位於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者占 5.03％，位於一般農業區

農牧用地者占 15.03%（合計 20.06%）。而位於山坡地保育區

農牧用地者占 36.08%，位於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者占

27.55%（合計 63.63%），可見絕大多數配合農地位於偏遠山

區，而且配合農地與集村農舍往往距離甚遠，起造人有否實

際從事農業經營，不無疑義。2顯見集村農舍政策實行結果不

僅沒有達到原定目的，反而造成破壞農地及農村之現象，引

起學者關注，甚多研究結果認為該政策造成如下不良現象： 

（一）「配合農地不但無法達到改善農業結構和促進農業發展

的理念，更是阻礙農業永續發展的一大困境」（林宏毅，台灣

集村農舍之研究−以南投市為例，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

所碩士論文，頁 65，2008年） 

（二）「有違當初獎勵集村興建農舍立法的宗旨與理念，集村

農舍已淪為建商或開發商追求暴利的場所」（林著前揭書，頁

69）。 

（三）「集村農舍演變為農林地區住宅集體開發的商品，以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參農委會 105年 3 月 18日農水保字第 1040247537 號復本院函，頁 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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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價格的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換取特定農業區的優良農

地，造成農地的炒作與土地資源的流失，集村已成為追逐開

發利益的標的⋯⋯集村農舍⋯⋯對於農村與農地之破壞更甚

之前，集村政策與制度有需要檢討及改善之必要」（林著前揭

書，頁 108）。 

 

二、「集村興建農舍」政策失敗的原因 

  依據學者之研究以及農委會之意見，集村農舍政策失敗

至少有如下之原因 

（一）配套措施規劃失當：林氏指出「在缺乏完整的農地配

套管制，缺少完善的國土規劃與農村發展規劃的引導，造成

農地違規使用的亂象層出不窮，在政府無法有效管制的情況

下，只能說『錯誤的政策比洪水猛獸更可怕』」（林著前揭書，

頁 72） 

     相同見解參見民國 100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

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「臺灣地區集村農舍相關法令政策之檢

討研究」（吳惠如著）。論文指出法令缺失造成之不良現象，

並具體建議應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（下稱系爭辦法），

增列「申請集村興建農舍⋯⋯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，應位

於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或毗鄰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並應位

同一使用分區」，理由為「⋯⋯修正為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

地應位同一使用分區，有效解決目前執行現況多有集村農舍

位於特定農業區，而配合農地卻位於其他偏遠低價用價值、

不適宜農作之山坡地保育區之不合理情形」（吳著前揭書，頁

114）。後於 102年修正發布系爭辦法時增列。 

（二）地方政府輕率准許：農委會主張地方政府多未考量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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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農業區之優質農地應優先保護作為農業經營使用，對於在

特定農業區土地上申請集村興建農舍之案件「輕率予以准

許」，導致具高度生產力且經國家投入資源維護之特定農業區

土地面積不斷減少（農委會 105年 3 月 18日函頁 14）。 

（三）建商及開發商推波助瀾：由實際案例可知大多數參與

集村興建農舍者，身分並非真正參與農業生產之農民，其配

合農地是起造人為興建集村農舍所購買，集村農舍可能淪為

非農民的居住或休閒度假場所（林著前揭書，頁 68）。 

 

三、農委會 99 年 10 月 15 日發布之農水保字第 0991875738

號令與 102 年修改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，均屬農委會職權

範圍內之亡羊補牢措施。 

   （一）農委會於 99年 10月 15日發布農水保字第 0991875738

號令釋（即系爭令釋），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

定，為避免農地建地化且保護優良農田供農業生產使用目標，

集村興建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不得位於特定農業區，係為避

免特定農業區大面積地淪為建築用地的止血措施。本席認為

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1項「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

展」之要件，係立法者斟酌生活事實的複雜性、適用個案的

妥當性而以不確定法律概念，授權主管機關視農業生產環境、

農村發展、農業用地使用之具體情事，依其行政專業考量而

為適當之判斷。農委會本於其職權，發布系爭令釋，以解釋

上開「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」之不確定法律概念，

係闡明法規之原意，作為所屬下級機關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

依據，其內容並未違反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第 1項之立法意

旨及規範目的，亦無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而有判斷濫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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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逾越情事，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稱

之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」之「解

釋性行政規則」，並非法規之變更，自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。 

   （二）內政部與農委會於 102年 7 月 1 日修正發布「農業用

地興建農舍辦法」（下稱 102 年辦法）新增第 5條第 2 項第 2

款規定，限制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不得興建集村農舍，以

杜絕上述流弊，已將系爭令釋之上開意旨納入。此外，102年

辦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「除離島地區外，各起造人持有之

農業用地，應位於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或毗鄰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，並應位同一種類之使用分區。但各起造人持有之農

業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者，得以於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興

建集村農舍。」其立法理由為「興建集村農舍之立法意旨係

為引導有需要興建農舍之農民集中興建，避免農舍零星散布，

並營造良好生活環境。為避免申請人以特定農業區之優良農

業用地申請興建集村農舍，而持有之農業用地卻遠在山區之

山坡地保育區或森林區土地、或一般農業區之邊際農業用地

等不合理情形，爰修正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除離島地區外，各

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，其農業用地應與興建集村農舍坐落

用之農業用地為同一使用分區之規定，並引導持有特定農業

區農業用地之農民，如確有農舍興建之需求，得於一般農業

區之農業用地集中興建。」3可認已呼應學者研究之結果及提

出之意見。 

 

四、能否適用舊辦法為個案認定之問題 

       102 年辦法第 16條規定「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4日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參立法院第 8屆第 4會期第 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，報 3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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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依第 2 條或

第 3 條核定文件之申請興建農舍案件，於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造執照時，得適用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

1 日修正施行前規定辦理。」至於個別聲請案能否適用該條之

規定，亦即個別聲請案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前是否已取得主

管機關之核定文件，係屬個案認定之問題。 

 

五、「個別興建農舍」政策仍須檢討改進 

    99年發布系爭令釋及 102年修正系爭辦法固然遏止了優

良農地被大規模建地化之鯨吞現象，但個別農舍蠶食優良農

地之現象依然存在，在農業用地上到處矗立著豪華農舍為臺

灣農村獨特景觀，為眾所共見。顯見為創造農村優質的生產

與生活品質，並保護優良農地以維持一定比率之糧食自給率，

農舍政策尚有很大改善空間，個別興建農舍亦應與集村興建

農舍政策一併檢討改進，以尋求較佳之整合政策。 


